
关于做好地质灾害隐患点监测人员考核

工作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

为加强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监测人员管理，全面了解地

质灾害隐患点监测人员的工作情况，实现优劳优酬，增强监

测人员的责任意识,调动地质灾害隐患点监测人员工作主动

性和积极性,合理兑现 2024 年 7 月-2025 年 6 月期间地质灾

害隐患点监测人员补助,避免考核流于形式，请各乡镇按照

《关于修订<黄山市徽州区地质灾害群测群防监测员管理办

法>的通知》（徽自然资[2024]2 号）认真考核所属地质灾害

隐患点监测人员，合理区分等次，并将考核结果于 2025 年 7

月 30 日前报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地质矿产管理股。

特此通知

2024 年 7 月 24 日

附件：1、《关于修订<黄山市徽州区地质灾害群测群防

监测员管理办法>的通知》（徽自然资[2024]2 号）

2、《年度徽州区地质灾害隐患点监测人员考

核评分表（2024 年 7 月-2025 年 6 月）》。



徽州区地质灾害隐患点监测人员考核评分

表（2024 年 7 月-2025 年 6 月）

考核乡镇(盖章)：

序

号

灾害隐患点 监测员

是否

熟悉

隐患

情况

（20

分）

监测

是否

记录

情况

（20

分）

巡查

是否

落实

情况

（20

分）

是否

协助

转移

情况

（20

分）

是否

发生

伤亡

事故

（20

分）

总分
考评

结论

备注：1、90 分以上（含 90 分）为优秀；80-90 分（含 80 分）为

良好；70-80 分（含 70 分）为基本合格；70 分以下为不合格。2、是否

熟悉隐患情况包括熟知所负责地质灾害隐患点的位置、威胁对象、撤离

路线、避灾场所等基本情况。3、监测是否记录情况包括是否按要求开

展地质灾害隐患点监测，及时掌握隐患点的变化发展情况，如实完整填

写监测记录，定期向乡（镇）人民政府报告监测情况。4、巡查是否落

实情况包括是否协助发放地质灾害避险明白卡，宣传地质灾害防灾减灾

常识，及时劝阻和上报易引发地质灾害的行为。


